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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信託與信託登記解析 
      一、信託之意義 
      二、信託範圍 
      三、信託登記對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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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題綱   2/2 

參、信託登記相關函示 

肆、信託登記相關問題解析 

伍、信託登記應備文件 

陸、信託登記申請實例解析 
     一、信託登記信託登記申請書、契約書。 

     二、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申請書、契約書。 

     三、信託塗銷登記。 

     四、信託專簿─信託契約書(私契) 。 

     五、信託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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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託人專家又專業。 
(二)防止未來不測的風險。 
(三)可妥善照顧無能力的家屬。 
(四)防止子女不孝。 
(五)夫妻以信託方式保留財產處分權。 
(六)信託登記受託人為妻，日後財產處分即應經妻同意，

妻免於恐懼自由。 
(七)金融業土地抵押建築融資放款與建築業，土地再辦信

託登記，以利銷售案順利推展。 
(八)不動產信託熱起來創造四贏局面，地主、建商、消費

者、金融業一起贏。 
(九)不動產開發信託。 
(十)防止子女財產被強制執行、查封等。 

壹、信託之功能 



不動產信託登記理論與實務-黃志偉 5 

一、信託之意義 
       信託法第一條規定，稱信託者，謂

委託人將財產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
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
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表
解說明如下： 

貳、信託與信託登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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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成立 
（契約或遺囑） 

信託關係存續期間 
信託關係消滅 

（目的、事由、終止） 

委託人 

信託行為 
（契約、遺囑） 

移轉或其他處分 
（所有權移轉） 
（他項權利移轉） 
（設定他項權利） 

受託人 

信託監察人 

相對人 

受益人（孳息） 
歸屬權利人（本金） 

財產權 

依
信
託
本
旨 

為受益人之利益 
（私益信託） 

或特定目的 
（公益信託） 

處分 

管理 

信託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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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範圍 
      信託法第二條規定，信託，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同法第九
條規定，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
信託財產。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
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
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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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託
財
產
範
圍 

受託人因 

１.信託行為 

2.信託財產之 

契約 

遺囑 

法律規定 

管理 
處分 
滅失 
毀損 
其他事由 

所取得 
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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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託登記對抗原則 
      信託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以應登記

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非經信託登記，
不得對抗第三人。表解說明如下： 

公
示
原
則 

以應 

登記 

註冊 

之財產權 
為信託 

非經信
託登記 

不得對抗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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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法自治、契約自由－ 
 

（二）雙登記簿－ 
 

      １.土地登記簿、建築改良物登記簿 
         （土地登記規則第十四條） 
      ２.信託專簿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三○條） 
 

（三）雙權利制－形式所有權、實質所有權 

四、信託與土地登記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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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受益人－ 
１.本金受益人（歸屬權利人） 
２.孳息受益人（受益人） 

（五）雙契約書－ 
１.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公定契約書） 
２.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公定契約書） 
３.信託契約書（私約） 

（六）信託成立、期間、消滅 
（七）信託關係之三人－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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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託關係成立、存續及消滅表解 
      信託關係，包括：信託行為之成立、
存續期間及信託關係消滅三大階段。茲列
表信託關係成立後及存續期間內之管理、
處分行為或信託關係消滅之相關法律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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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託
成
立 

委 

託 

人   

甲 

訂立書面（契約、遺囑） 
信託目的（確定、可能、適法） 
移轉、處分財產權（行為） 

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他項權利設定 

自益信託 
他益信託（贈與稅、印花稅） 
（共同受益信託） 

受 

託 

人   

乙 

信
託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委  

託  

人 
   

  

甲 

監督 

受益人同意 
（內容變更） 
1.受益人變更 
2.信託期間變更 
3.信託目的變更 
4.信託條件變更 
5.其他內容變更 

受  

託  

人 
   

 

乙 

管理（申請鑑界） 
處分 

信託 
財產 

獨立性 

本金受益 

孳息受益 

公示對抗 

新受託人乙1 
辭任、解任、死亡 

受託人變更 

管理信託財產 
承租人 

出售信託財產 
（信託財產變形） 

買受人 

信託取得 
（信託財產變形） 

出賣人 

繳納稅捐（地價稅、房屋稅）、負擔費用 

１.信託目的完成、不能完成        ２.信託所定事由發生（存續期間屆滿） 
３.自益終止信託（委託人、繼承人）４.他益終止信託（委託人及受益人） 

信
託
關
係
消

滅 

自益信託：受託人乙 委託人甲 

他益信託：受託人乙 
１.本金歸屬權利人丁 
２.孳息受益人丙 

移轉信託財產於歸屬權利人前，以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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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效信託之要件 
      依據信託法第五條規定，信託行為，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二）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 
（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 
         財產權之受益人者。列表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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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效
信
託  

1/

3 

１.違反 

２.違反 

３.進行 

(1)強制 
 

(2)禁止 
規定（信託法第5條第1款） 

(3)公共秩序 
 

(4)善良風俗 
（信託法第5條第2款） 

訴願 
 

訴訟 
為主要目的（信託法第5條第3款） 



不動產信託登記理論與實務-黃志偉 16 

４.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  
   之受益人、受託人（信託法第5條第4款)                         

無
效
信
託  

2/

3 

(1)耕地（私法人） 
(2)農舍（房地一體化） 
(3)區分所有建物（房地一體化） 
(4)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同意）(國民住宅條例中華

民國 104 年 1 月 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201421 號令
廢止) 

(5)外國人（平等互惠及主管機關核准） 
(6)大陸地區人民（應先經許可） 
(7)山地保留地（原住民） 
(8)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 
(9)私立學校不動產處分之限制（主管機關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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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 

６.受託人資格不得為 
(1)未成年人 
(2)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3)破產人 
（信託法 第21條） 

７.信託監察人資格不得為 

(1)未成年人 
(2)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之人 

(3)破產人 

①受益人不確定 
②公益信託 
（信託法第33條） 

８.消極信託－清償債務（主要目的） 
９.受託人不得單獨享有信託利益（信託法第34條） 
１０.不得複信託（信託法第25.26.27條） 
１１.遺囑信託之受益人先行死亡（民法第6條） 

無
效
信
託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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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動產信託、不動產信託 
   （二）定期信託、不定期信託 
   （三）單獨信託、共同信託 
   （四）契約信託、遺囑信託 
   （五）自益信託、他益信託 
   （六）公益信託、私益信託 
   （七）營業信託、非營業信託 
   （八）宣言信託、設立信託 
   （九）積極信託、消極信託 

七、不動產信託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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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委託人     

我國信託法並無明文規定，惟觀信託
法第一條規定信託財產必移轉或其他處分
為要件，因此委託人必須具有行為能力。
依民法規定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人
處分財產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始得為之；
遺囑信託十六歲以上之自然人，未經監護
宣告者均有遺囑能力。至於法人須由法人
之董事為之，且必須符合章程及相關特許
規定。 

八、信託當事人（委託人、受託人、受
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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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託人 

1、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不
得為受託人(信託法第二十一條)。 

2、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
理信託事務(信託法第二十二條)。 

3、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
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
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
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信託法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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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一信託之受託人有數人時，信託財產為其公同所有(信
託法第二十八條)。 

5、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
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信託法第三十四條)。 

6、受託人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
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1) 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2) 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 

   (3) 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前項規定，於受託人
因繼承、合併或其他事由，概括承受信託財產上之權利
時，不適用之。於此情形，並準用第十四條之規定(信託
法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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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受託人之任務，因受託人死亡、受破產、監護或輔助宣
告而終了。其為法人者，經解散、破產宣告或撤銷設立
登記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新受託人於接任處理信託事務前，原受託人之繼承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遺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監護人、輔
助人或清算人應保管信託財產，並為信託事務之移交採
取必要之措施。法人合併時，其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法
人，亦同。 (信託法第四十五條) 

8、受託人變更時，由新受託人承受原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對
受益人所負擔之債務。 (信託法第四十八條)  



不動產信託登記理論與實務-黃志偉 23 

(三) 受益人 

1、受益人因信託之成立而享有信託利益。但
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從其所定。受益人
得拋棄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信託法第
十七條)。 

2、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
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受益人有數
人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信託法第十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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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託監察人  

1、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之
利益認有必要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之聲請，選任一人或數人為信託監察人。但信託
行為定有信託監察人或其選任方法者，從其所定。
信託監察人得以自已名義，為受益人為有關信託
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信託法第五十二條)。 

2、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不
得為信託監察人 (信託法第五十三條)。 

3、公益信託應置信託監察人(信託法第七十五條)。  



九、信託登記申請人（土地登記規則第125、126、
128、129條）  

序 原因 
申請人 

權利人 義務人 

１ 信託 
契約 受託人 委託人 

遺囑 受託人 委託人之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 

２ 買賣（信託取得） 受託人即買受人 出賣人 

３ 塗銷信託（自益） 委託人 受託人 

４ 信託歸屬（他益） 歸屬權利人 
受託人 

（委託人、孳息受益人） 

５ 

內容 
變更 

受託人變更 新受託人 
委託人 

（受託人、受益人、歸屬權利人） 

６ 受益人變更 

受託人 

（新受益人或新歸屬
權利人） 

委託人 

（原受益人或原歸屬權利人） 

７ 其他內容變更 受託人 
委託人 

（受益人、歸屬權利人） 

25 不動產信託登記理論與實務-黃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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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託：土地權利因成立信託關係而移轉或為其他處
分所為之登記。不論其原因係法律規定，或以契約、
遺囑為之，一律以信託為登記原因。 

(二) 受託人變更：土地權利信託登記後，受託人有變動、
死亡……等所為之受託人變更登記。 

(三) 塗銷信託：土地權利於委託人與受託人間，因信託
關係之消滅或其他原因而回復至原委託人所有時所
為之登記。 

    

十、登記原因意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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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託歸屬：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予委
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時所為之登記。 

(五)信託取得：受託人於信託期間，因信託行為取得
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 

(六)土地權利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土地權利信託登記
後，因信託契約條款內容如信託目的、信託受益
人、信託監察人、信託期間、信託關係消滅事由、
管理或處分方法、歸屬人變更時應辦理信託內容
變更登記，惟不涉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向該
管登記機關申請信託內容所為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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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同申請。      

(二) 以信託契約立約日為原因日期。    

(三) 無申請期限及登記費罰鍰之規定。  

(四) 自行具結權利價值。      

(五) 非自益信託之申報贈與稅。      

(六) 不課徵稅捐。      

(七) 他益信託應貼用印花稅票。  

(八) 查欠稅費。      

(九)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公契與私契。      

(十) 信託私契應予審查。   

十一、信託登記之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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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信託之賦稅1/3 

１.土地 

(1)地價稅（受託人） 
 

(2)土地增值稅 
 課徵 
 不課徵 

２.建物 
(1)房屋稅－（受託人） 
 

(2)契稅 
①課徵 
②不課徵 

３.財產 

(1)動產 
 

(2)不動產 
 

(3)有價值之權利 

土地 
建物 

①遺產稅 

②贈與稅 

課徵 
 

不計入遺產總額 

課徵 
不課徵 
不計入贈與總額 

A遺產 
 

B視同遺產 

A贈與 
B視同贈與 

1.遺囑信託 
2.受益人死亡 

1.他益信託 
2.自益變他益 
3.追加信託財產 

４.印花稅－他益信託成立 

５.所得稅 
(1)課徵 
 

(2)不課徵 

①營利事業之他益信託 
②營利事業之自益變他益 
③營利事業之追加信託財產 
④信託財產之收入 

６.營業稅 
(1)不適用視為銷售 
(2)免徵 

土
地
權
利
信
託
之
賦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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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有土地交付信託，且信託契約明定受益人為委託人並享有全部信託利益，受益人於信託關
係存續中死亡者，該土地有第一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時，其原地價指受益人死亡日當期
之公告土地現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091  號令修正公
布土地稅法第三十一條之一)   

依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於所有權移轉、設定典權或依信託法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轉為受託人自有土地時，以該土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
一次經核定之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屬第三十九條第二項
但書規定情形者，其原地價之認定，依其規定。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於成立時以土地為信託財產者，該土地有前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
時，其原地價指遺囑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以自有土地交付信託，且信託契約明定受益人為委託人並享有全部信託利益，受益人於信託
關係存續中死亡者，該土地有第一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時，其原地價指受益人死亡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前項委託人藉信託契約，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不適用該項規定。 
第一項土地，於計課土地增值稅時，委託人或受託人於信託前或信託關係存續中，有支付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改良土地之改良費用或同條第三項增繳之地價稅者，準用該條之減除或
抵繳規定；第二項及第三項土地，遺囑人或受益人死亡後，受託人有支付前開費用及地價稅者，
亦準用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適
用前三項規定。 

十二、信託之賦稅2/3 



不動產信託登記理論與實務-黃志偉 31 

十二、信託之賦稅3/3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民國104年7月21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10404597060號令訂定發布，民國105年3月9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10400189670號令修正發，並自布105年1月1日生效) 
四、房屋、土地取得日之認定，以所取得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日為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 
(二)非出價取得： 

8.因分割共有物取得與原權利範圍相當之房屋、土地，為原取得共有物
之日。 

9.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交易該信託財
產，以下列日期認定。信託關係存續中或信託關係消滅，受託人依信
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與受益人後，受益人交易該房屋、土地者，亦同： 
(1)受益人如為委託人，為委託人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 
(2)受益人如為非委託人，或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為訂定信託契

約之日；信託關係存續中，追加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該追加
之房屋、土地，為追加之日。 

(3)信託關係存續中，如有變更受益人之情事，為變更受益人之日；受
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為確定受益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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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信託之賦稅3/3 

10.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所取得之房屋、土地，嗣受
託人交易該信託財產，為受託人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該房屋、
土地持有期間內，如有變更受益人之情事，為變更受益人之日；如
有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為確定受益人之日。信託
關係存續中或信託關係消滅，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該房屋、土地
與受益人後，受益人交易該房屋、土地者，亦同。 

11.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嗣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
銷而塗銷信託登記，該房屋、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於委託人名下，
為委託人原取得房屋、土地之日。 

十、所得稅法有關房地合一稅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及第十四條之六
規定之成本，認定如下： 

(六)以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嗣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而
塗銷信託登記，該房屋、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於委託人名下，以委託人
原取得房屋、土地之成本為準。 



(ㄧ)信託專簿之意義： 
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辦理信託登記後，應就其信託契約或
遺囑複印裝訂成信託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其提供
資料內容及申請人資格、閱覽費或複印工本費之收取，準
用第二十四條之一及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土地登
記規則第132條民國103年12月25日修正，104年2月2日施行)  

(二)信託專簿之異動： 
信託內容有變更，而不涉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委託人
應會同受託人檢附變更後之信託內容變更文件，以登記申
請書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 
登記機關於受理前項申請後，應依信託內容變更文件，將
收件號、異動內容及異動年月日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
項欄註明，並將登記申請書件複印併入信託專簿。(土地登
記規則第1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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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信託專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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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信託財產予委託人以外
之歸屬權利人時，應由申請人檢附該信託關係
消滅之證明文件辦理登記(內政部86年7月10日
台內地字第8606678號函) 

二、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受託人應依規定貼用印
花稅票（財政部86年9月23日台財稅第
861917355號函） 

三、因信託行為成立，由委託人移轉於受託人，
無需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惟仍應檢附無欠稅
（費）證明文件(內政部86年12月29日台內地
字第8612895號函) 

 

 

參、信託登記相關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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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動產在信託法公布實施前以「買賣」為登
記原因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後不得以
「信託返還」為登記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內
政部87年2月7日台內地字第8702434號函) 

五、受託人依法不能取得之財產權，自無由成立
信託(內政部87年2月16日台內地字第
8702751號函) 

六、金融機構辦理抵押權信託移轉登記予信託公
司之案件，總機構敘明得援用已函送地政事
務所備查之文件(內政部88年9月17日台內中
地字第888591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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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託登記之土地，受託人移轉信託財產，登
記機關應予受理(內政部88年11月17日台內
中地字第8821468號) 

八、遺囑人以遺囑，將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為受
益人利益或特定目的設立之信託，稱遺囑信託
。遺囑人生前與他人訂立契約，以其死亡為條
件或始期而設立之信託，非屬遺囑信託。(內政
部89年5月3日台內中地字第890819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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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已辦理信託登記之土地，受託人似不宜以信
託土地再辦理信託登記(內政部88年7月12日台內
地字第8807892號函、內政部90年11月30日台內
中地字第9018612號函) 

十、信託登記由申請人於申請書自行填寫權利價
值，按千分之一課徵登記費(內政部90年2月6日
台內中地字第9080251號函，土地登記規費及其
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5點第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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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由當事人附具切
結書聲明非屬營業信託及未經營不特定多數人之
信託(內政部90年3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9002764號
函) 

十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可與信託登記連件辦
理(內政部90年4月9日台內中地字第9005180號) 

十三、委託人兼受益人信託契約書於信託行為成立
及信託關係消滅時，應非屬印花稅之課稅範圍(
財政部90年5月4日台財稅字第09004504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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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法院囑託查封債務人已信託登記之土地，
登記機關仍應依法院囑託辦理限制登記，
宜通知該執行法院本案土地已辦理信託登
記(內政部90年6月13日台內中地字第
9008556號函) 

十五、可連件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及信託登記，
並同時分別課徵規費(內政部90年7月23日
台內中地字第9082670號函) 

十六、原住民保留地申辦信託登記，其受託人應
具原住民身分（內政部90年9月28日台內中
地字第908344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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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申請塗銷信託登記，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
應由委託人會同受託人共同立書(內政部
91年4月1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05403號
函) 

十八、關於已為信託登記之受託人於信託期間依
信託本旨出賣信託不動產，申辦所有權移轉登
記其登記原因用語為「買賣」土地、建物之所
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中註記之「詳信託
專簿」字樣，已因信託財產之出售而移轉第三
人，該筆註記應併予塗銷。(內政部90年11月13
日台內中地字第90173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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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信託法第34條但書中之「他人」，包括委託
人以自己為受益人在內(內政部91年1月19日
台內中地字第0910020089號函) 

二十、辦理信託登記所發權利書狀無須加註委託人
姓名(內政部91年5月3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06497號) 

二一、塗銷信託登記時，應依土地法第七十六條規
定繳納登記規費(內政部91年7月25日台內中
地字第091001099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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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區分建物移轉不得以土地贈與建物信託方
式申辦登記(內政部91年9月10日台內中地
字第0910085083號函) 

二三、 信託登記以當事人自行於申請書填寫之權
利價值為準（內政部91年9月26日台內中
地字第0910015327號函） 

二四、 受託人於信託期間依信託法規定向第三人
取得財產應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
文件及登記原因用語為「買賣」（內政部
91年9月30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5325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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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信託之受託人就信託財產與自有財產之土
地與他共有人得共同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
(內政部91年11月21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8302號函) 

二六、土地權利信託登記之標的為分別共有或公
同共有者，無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之適用(內政部91年11月26日台內中地字
第0910016580號函、土地法第34條之1執
行要點第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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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信託登記受益人得為委託人與他人共同受益
（內政部91年12月19日台內中地字第九
10020089號函） 

二八、市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信託登記地上權登記與
受託人，應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理(內
政部92年2月26日內授中辦字第0920002187號
函) 

二九、信託條款其他約定事項內容變更者，以「註
記」辦理登記影印附於「信託專簿」（內政部
92年3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406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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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國民住宅申辦信託登記委託人、受託人及
受益人均應符合國民住宅條例之規定（內
政部92年6月2日台內營字第0920086968號
令）-國民住宅條例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201421 號令
廢止 

三一、受託人贈與或捐贈信託財產之行為無效（內
政部92年9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14033號函） 

三二、 共有土地信託時得以不同所有權人分別繕
狀登記（內政部92年10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092008444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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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信託契約條款既已約定受託人於經受益人
或委託人同意後，得對於信託財產為出租、
出售或設定負擔者，似屬事務委託（指示委
託）類型，仍得成立信託關係（內政部92年
10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17005號函、
法務部92年10月6日法律字第0920038921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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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如信託關係並未
終止，應由其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
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三三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內
政部93年7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10200號函) 

三五、 登記機關於受理信託登記時自應依信託條
款欄所載之其他約定條款予以審查，受託
人處分或設定他項權利時，依信託法第二
十二條規定，應依信託本旨始得為之(內政
部94年4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437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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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信託登記條款約定受益人為委託人，信託關
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不得為受託人之一
。公定信託契約書中「信託條款」欄之篇幅而無
法盡載，尚需另附信託契約書（私契）方能貫徹
信託本旨或達信託目的者，登記 機關於受理登記
時，自應依另附之信託契約書所約定之事項條款
予以審查。(內政部94年10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528950號函、法務部94年9月29日法律字第
0940034383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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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獎勵投資興建之國民住宅辦理信託登記，委
託人應先清償國民住宅貸款始得為之（內政部95
年1月2日台內營字第0940087971號）-國民住宅條
例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201421 號令廢止 

三八、委託人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政務人員財產
強制信託實施要點」規定，申辦耕地信託登記應
受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限制（內政部
95年10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520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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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同一不動產標的之抵押權人得再為信託登
記之受託人（內政部94年10月25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0940053723號、內政部96年10月
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函） 

四十、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興建之住宅，信
託目的載明「管理、運用及於法定禁止處分屆
滿後之信託財產處分」得辦理自益信託登記。  
(內政部 96年3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334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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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得檢附其通知受託人終止
信託關係之存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內政部95年12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524號） 

四二、 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
合意解除契約案件，非屬契稅課徵範圍(內政
部96年5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56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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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自益信託之委託人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
得檢附其通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證信
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內政部96年7月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7989號函) 

四四、信託土地經法院判決塗銷信託登記，於辦
理回復原所有權人名義登記時，免依土地稅
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查欠(內政部
96年10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581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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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私法人於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公布生效前合法
取得之土地，嗣經政府補註用地別變更為耕地申
辦信託登記，並約定受益人為委託人，應受農業
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之限制 
(內政部97年6月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046277
號)  

四六、金融機構基於信託本旨申辦信託財產移轉登
記，其送經地政機關存查之委託書已列明委託辦
理土地權利信託登記者，地政機關得依存查文件
處理(內政部97年12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4856號函) 

 



四七、 有關信託財產為農舍，受託人應符合無自
用農舍條件(內政部98年10月16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0980050813號) 

四八、 受託人不得因繼承遺產分割協議辦理信託
內容變更而成為唯一財產之受益人 (內政
部99年1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0990040130
號) 

四九、抵押權人兼受託人單獨申辦抵押權權利價值
變更登記，並得於登記清冊備註欄表明申請變更
之內容，免附抵押權內容變更契約書。(內政部
99年7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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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自益信託之委託人終止權，得由其繼承人
所繼承。依契約自由原則，以原信託目的不能
完成或已完成為由，與受託人達成合意，並會
同申辦塗銷信託登記，尚非無當(內政部99年8
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823函) 

五一、有關委託人申辦信託登記並附自書遺囑，
倘信託契約條款內容並無不明確或不符合信託
要件，毋需審認遺囑內容，自得准予受理登記(
內政部99年9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4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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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信託契約書未約定各共同受益人間之受益
比例時，受益人間應按人數平均享受其信
託利益(內政部100年2月11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1000040560號函) 

五三、自益信託之不動產經塗銷回復予原所有權
人後再出售時，其持有期間之計算依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計算持
有期間，其起算日應以原取得該不動產並
完成移轉登記之日為準。(財政部100年10
月25日台財稅字第100041133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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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自101年3月1日起新增
「信託相關登記」跨所服務(新北市政
府地政局民國101年3月1日北地籍字第
10113013661號) 

 



五五、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
之分配，以受託人名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之案件，因委託人乃信託財產之實質所有權人
，故委託人倘為2人以上，信託契約當事人已約明
未來興建之建物各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
應有部分之持分比例，或已授權受託人全權代為
分配，並據以申請登記者，則此部分委託人等既
已為約定或授權約定，自得以約定方式辦理。(內
政部101年4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7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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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信託業擔任不動產開發案興建資金之受託人
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得檢附信託
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辦第一次登記並於申
請書載明信託財產及委託人身分資料。(內
政部102年1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25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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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實施區段徵收時，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
地因信託關係致其登記名義人為受託人時，單獨
向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抵價地辦理囑託登
記前，如信託契約消滅事由尚未發生，為保障委
託人或受益人權益，其信託關係亦應同時辦理登
記。(內政部102年4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053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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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不論係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受託人皆應承
繼信託成立時已存在於信託財產上之權利瑕疵，
尚不得以其屬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主
張應受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不動產登記公信原則
之保障(內政部103年7月2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02083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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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以農業發展條例89年1月28日修法後取得之農
地興建農舍申請信託登記時，仍應受該條例第18
條第2項規定須滿5年始得移轉之限制(內政部103
年8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6743號函) 

六十、已辦竣自益信託之不動產如經審認並非使受
託人享有信託利益，且符合信託法經受託人書面
同意者，得擔保受託人或委託人以外第三人之債
務，由受託人及抵押權人會同申請抵押權設定登
記(內政部104年3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04034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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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應以死亡時信託財產
之時價計算該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遺贈10-1)課
徵遺產稅；至信託財產自死亡日至信託終止期間
所生價值之增減，係屬繼承事實發生後，繼承人
繼承之權利義務更動範疇，與遺產稅之核課無涉(
財政部104年5月7日台財稅字第104005770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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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受益人)於信託關係存
續中死亡，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信託財產之歸屬
人外，經委託人之繼承人與受託人合意消滅信託
關係，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及塗銷信託登記(即
塗銷信託至委託人之繼承人所有)；又為達簡政便
民，亦得檢附信託內容變更相關文件簡併以一件
塗銷信託登記辦理。(內政部104年5月14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10404165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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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因信託行為成立
而為受託人，依其章程或登記之營業項目所為之
信託，改由當事人以附具切結書聲明非屬營業信
託且無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經營不特定多數人
之信託」之方式受理登記(內政部106年3月9日內
授中辦地字第10301005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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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塗銷信託所有權登記，以當事人自行於申請
書填寫之信託權利價值為準。(土地登記規費及其
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5點第7款) 

六五、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為信託者，其因信託
所為之財產移轉登記、信託登記、信託塗銷登記
及其他相關登記，免納登記規費。(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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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他益信託中委託人於存續期間死亡，受託人
及受益人得憑信託登記案附信託契約書以外之私
契約定事項，共同終止信託關係(內政部106年3月
31日台內地字第1060411165號) 

六七、有關受理預告登記、塗銷預告登記、書狀補
給登記及塗銷信託登記，如案附原因證明文件已
清楚載明申請登記之標示及權利內容者，得免附
登記清冊(106年4月11日北市地登字第
106308763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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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信託行為之受託人請依規定辦理編配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並於每年1月31日前申報去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信託登記之信託所得(財政部中區國稅
局) 

六九、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原按自住稅率課
徵房屋稅之房屋辦理信託登記，如屬自益信託且
使用情形未變者，可免經申請續按自住稅率(財政
部105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5000326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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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託登記相關問題解析 

一、土地權利因成立信託關係辦理登記後，於信託關係
消滅而移轉信託財產予委託人以外歸屬權利人時，
應如何辦理登記? 

二、信託財產為他益或自益信託或他益變他益。貼用印
花稅票之規定為何? 

三、信託移轉或塗銷登記，應否申報土地增值稅或查欠
作業? 

四、受託人可否為受益人?如何突破此規定? 

五、不動產信託既係以買賣為登記原因辦妥登記，得否
以信託返還為登記原因返還?土地增值稅、契稅課
徵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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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律師、地政士得複代理否?又受託人得否將受託財
產再信託? 

七、耕地申辦信託登記，應否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
證明?耕地設定典權、永佃權是否檢附農用證明? 

八、信託登記如何課徵登記費?權利價值如何填寫? 

九、非信託業得否為受託人? 

十、信託登記後法院囑託辦理限制登記，地政機關應否
受理? 

十一、抵押權設定登記與信託登記，可否連件辦理?並
敘明法務部、財政部、內政部有關機關之意見各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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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稅捐稽徵機關得否已辦妥信
託登記之財產為禁止處分? 

十三、甲委託人與乙受託人辦理塗銷信託登記，甲委託人
又委託與丙信託登記可否同時向地政事務所連件辦
理登記?規費如何課徵?塗銷與信託登記之權利價值
填寫可否不一致? 

十四、區分所有建物得否以土地信託、建物贈與方式申辦
登記?  

十五、委託人出資由受託人於信託期間依信託法規定向第
三人購買不動產，登記申請書應如何加註?其應提
出之文件又為何? 

十六、違反信託法相關規定業已辦妥信託登記?地政機關
得否逕行辦理塗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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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信託財產與自有財產可否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
又土地權利信託登記之標的物得否適用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十八、信託目的、受益人變更等土地信託內容變更如何
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 

十九、共有土地委託人不同、受託人同一人，地政事務
所得否分別依委託人人數核發土地所有權狀? 

 二○ 、受託人得否以受託土地贈與或捐贈信託財產與
他人政府或機關? 

 二一、委託人得否於信託私契約定保留委託出售、設
定負擔等處分財產之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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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完成信託登記測量是否屬於其
遺產?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三人誰死亡要申報
遺產稅?又自益信託、他益信託應否申報贈與稅? 

二三、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之註記登記，委託人所蓋印
章與原信託契約書印章相同者應否附印鑑證明?辦
理登記應附文件又為何? 

二四、申辦信託登記時，信託私契已檢附者應否審查?信
託主要條款其他約定事項記明：詳如委託人與受託
人訂立之信託私契，但申請書案內又未檢附信託私
契，地政機關得否補正通知檢附信託私契?如何解
套? 



不動產信託登記理論與實務-黃志偉 74 

  
二五、信託公定契約書，多筆土地或多棟房屋同時信託，

日後信託財產可否部份塗銷信託登記? 
二六、原所有權人於辦理抵押權設定與抵押權人後，得

否再將其已抵押不動產信託登記予原抵押權人? 
二七、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政務人員財產依規定應強制信

託，但耕地得否信託予私法人之信託業? 
二八、使用執照起造人為金融機構，但實際為信託財產，

如何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九、委託人欲信託之財產為受託人依法不能取得之財

產權，得否辦理信託登記? 
三○ 、土地權利登記後，如受託人有變更，如何向地

政機關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應否繳納登記規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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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予委託人以外之
歸屬權利人時，應辦理何種登記?應否課徵土地
增值稅、契稅? 

三二、塗銷信託登記與塗銷抵押權登記，試就所知分別
說明二者有何不同? 

三三、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向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
記之方式為何? 

三四、已辦竣信託登記之不動產，受託人於信託期間，
依信託本旨，出售信託財產，應如何向地政機關
辦理登記?其應注意之事項又為何? 

三五、受託人辭職或解任，新受託人之產生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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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信託受益人死亡，信託財產應如何處理?受益人
可否變更或自行拋棄? 

三七、受託人任意處分信託財產，受益人如何保障其權
益? 

三八、受託人變更之原因為何?其信託財產又應如何處
理? 

三九、試分別探討研析信託之功能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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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義 

      土地權利因成立信託關係而由委託人或
其繼承人移轉予受託人或為其他處分，
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權利變更所為之登
記。 

伍、信託登記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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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備文件 

項
次 

名稱 法令依據 來源 備註 

１ 登記申請
書 

土地登記
規則第34 
條 

1.自行檢附 
2.地政事務所 

2 登記原因
證明(信託
契約書、
遺囑)  

信託法第
2 條、土
地登記規
則第34 
條 

自行檢附 1. 以契約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者， 應以公定契約書為之。 

2. 信託契約書包括金融資產信託
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契約書等。 

3. 以遺囑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者
， 應另檢附登記清冊。 

4. 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非委託人
時應貼印花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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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法令依據 來源 備註 

３ 權利書狀
（所有權
狀或他項
權利證明
書） 

土地登記
規則第34 
條 

自行檢附 

４ 申請人身
分證明 

土地登記
規則第34 
條 

自行檢附 身分證明係為證明登記申請人之
確實身分，憑以審核登記申請人
是否具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
能力，是否屬於真正之權利義務
人及有無行為能力等。如身分證
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
外國人之國籍證明、華僑身分證
明書、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法人
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書、法人設立
或變更登記表等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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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法令依據 來源 備註 

５  委託人印
鑑證明 

土地登記
規則第41 
條 

自行檢附 1.檢附之印鑑證明以登記原因發
生日期前1 年以後核發者為限。 

2.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40 條、第
41 條第2 款、第4 款至第9款及
第14款規定之情形者，免檢附。 

3.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第4款規
定辦理者，應注意是否屬地政士
法第21條得簽證之事項。 

６  委託書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土地
登記規則
第37 條 

自行檢附 1.本人不能親自申辦登記，委託
他人代理申請時檢附。 

2.如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任關係
者，得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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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法令依據 來源 備註 

7 主管機
關核准
或同意
證明文
件 

土地登記規則 
第34 條、第42  
條及第133條之1 
、停車場法第16 
條、金融資產證券
化條例第9條、農
業發展條例第33條
、第34 條及不動
產證券化條例第29
條 

相關
主管
機關 

1.財團法人處分不動產，應檢附主管機
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2.依停車場法第16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3 
款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
投資人在約定使用期間屆滿前，就其
所有權或地上權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時
，應經該管主管機關或鄉(鎮、巿)公
所同意。 

3.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在臺灣地區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4.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
研究機構承受耕地應檢具中央主管機
關核發之許可證明文件。 

5.外國人依土地法第19條第1項第8款取
得者，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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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法令依據 來源 備註 

8 遺產稅、
贈與稅繳
清或免稅
證明書或
同意移轉
證明書或
不計入遺
產（贈與）
總額證明
書 

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3 條之1 
、第3 條之2 
、第5 條之1 
、第42 條 

國稅稽徵機關 1. 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
或 

    一部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者
， 應課徵贈與稅。 

2.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 於遺囑
人死亡時應課徵遺產稅。 

９ 重劃工程
費或差額
地價繳清
證明書 

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條例第28
條、農地重劃
條例第36 條、
平均地權條例
第60 條之1 、
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44 條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登記簿有「未繳清差額地價，除
繼承外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農地重劃工程費用或差
額地價未繳清前不得移轉」或
「差額地價未繳清前，不得移轉
或設定負擔」註記者應檢附，但
承受人承諾繳納農地重劃工程費
用或差額地價，並附具承諾書者，
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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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法令依據 來源 備註 

１０  最高限額抵
押權確定證
明文件 

民法第881條之
12 、內政部96 
年12 月5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
0960054219號、
97 年11 月19 
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0970052747 
號函 

信託財產為最高限額抵押權，債
務人或抵押人未會同申請時， 
由抵押權人檢附之。 

１１  主管機關許
可文件 

信託法第70 條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 

公益信託時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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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信託登記申請實例解析 

一、信託登記申請書、契約書。 

二、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申請書、契約書。 

三、信託塗銷登記。 

四、信託專簿─信託契約書(私契) 。 

五、信託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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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 

者章 

連件序別 

（非連件 

者免填） 

共  件 第  件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字號      字第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土      地        登        記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縣 
新北市 

三重 地政事務所 
□跨所申請 

資料管 
轄機關 

       縣 
新北市 三重 地政事務所 

(2)原因發 
  生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 2月 27日 

(3)申請登記事由（選擇打ˇ一項） (4)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 第一次登記 

所有權移轉登記 □ 買賣  □ 贈與  □ 繼承  □ 分割繼承  □ 拍賣  □ 共有物分割 塗銷信託 

□ 抵押權登記 □ 設定  □ 法定  □  

□ 抵押權塗銷登記 □ 清償  □ 拋棄  □ 混同  □ 判決塗銷  □  

□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 權利價值變更   □ 權利內容等變更  □  

□ 標示變更登記 □ 分割  □ 合併  □ 地目變更  □  

(5)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契約書  □ 登記清冊  □ 複丈結果通知書  □ 建物測量成果圖  □ 

(6) 
附繳 
證件 

1.信託契約書正副本各 1份 4.身分證影本 2 份 7.                    份 

2.土地所有權狀 1份 5.印鑑證明   1 份 8.                    份 

3.建物所有權狀 1份 6.           份 9.                    份 

(7) 
委任 
關係 

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黃○○代理。   複代理。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核
對身分無誤，如有虛偽不實，本代理人(複代理人)願負
法律責任。  (8) 

聯
絡 
方
式 

權利人電話  (02)2506**** 

義務人電話 (02)2773**** 

代理人聯絡電話  02-25073887 

(9)
備註 

 
新台幣捌拾壹萬參仟壹佰玖拾貳元整  

傳真電話  (02)25076874 

電子郵件信箱 ＊＊＊@ yahoo.com.tw 

不動產經紀業名稱及統一編號  

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代理人印 

一、信託登記申請書、契約書  1.信託登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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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申 

請 

人 

(11)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2) 

姓  名 

或  

名  稱 

(13) 

出  生 

年月日 

(14) 

統一編號 

(15)  住                             所 (16) 

簽 
章  

縣
市 

鄉
鎮 

市
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受託人 ○○○ 詳如契約書 

  

委託人 ○○○ 詳如契約書 

代理人 黃○○ 
○ /○ / 

○ 
H○○○○○
○○○○○ 

台北市中山區○○○○○ 

本案處理經
過情形︵ 

以下各欄 

申請人請勿
填寫 

︶ 

初    審 複    審 核        定 登  簿 校  簿 
書  狀 

列  印 
校  狀 

書  狀 

用  印  

  

地  價 

異  動 

通  知 

領  狀 

異  動 

通  知 

交  付 

發  狀 

歸  檔 

  

  

印 

印鑑
章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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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信託契約書  

建築改良物 

下列  
土地  

建物 
經 

委託人  

受託人 

 
雙方同意，特 訂立 本契約：  
 

       
土 
地 
標 
示 

(1) 
坐 
落 

鄉鎮 
市區 

蘆洲  

建 
物 
標 
示 
 

（6）建       號 ○○○  

(7) 
門 
牌 

鄉鎮市區 蘆洲 

段 集賢  街    路 民族路  

小段 
巷 ○○○巷  

號    樓 ○號6樓  

 (2)地    號 ○○○  

(8) 
建物 
坐落 
 

段 集賢 

小  段 

地  號 ○○○  
（3）面 積 
   (平方公尺) 

1544.66  (9) 
面 積 

   
（平方 
公尺） 

   六   層  83.20 

（4）信託權利種類  所有權  
     層 

(5)信託權利範圍  
1796 / 
100000   

共計 
83.20 

    
(10) 
附屬 
建物 

用    途 陽台  雨遮  

面    積 
(平方公尺) 

14.88  0.72  

  
(11)信託權利種類 所有權  

(12)信託權利範圍  全部  

(13) 信託權利價值總金額    新台幣捌拾壹萬參仟壹佰玖拾貳元整  

2.信託登記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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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 

託 

主 

要 

條 

款 

1.信託目的：產權管理及處分、抵押權設定及變更、稅費繳納、登記移轉事宜。 

2.受益人姓名：○○○           住址：台北市大安區車層里19鄰忠孝東路四段○○○號9樓之1 

3.信託監察人姓名(無者免填)：○○○       住址：○○○○○ 

4.信託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計 30 年。 

5.信託關係消滅事由：信託目的完成或不可抗力事由 

6.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受託人依約管理信託物所有權 

7.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受益人即委託人） 

8.其他約定事項：詳如委託人與受託人之信託私契 

訂 

立 

契 

約 

人 

(15) 

受託人 

或 

委託人 

(16) 

姓名 

或 

名稱 

(17) 

權利範圍 

 (18) 

出  生 

年月日 

(19) 

統一 
編號 

(20)住                        所 (21) 

蓋
章 

受託
持分 

委託
持分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受託人 
○○
○ 

詳如 

標示 
○/○/○  

○○
○ 

台北市大安區車層里19鄰忠孝東路四
○○○號9樓之1 

委託人 
○○
○ 

詳如 

標示 
○/○/○  

○○
○ 

台北市大安區車層里19鄰忠孝東路四段
○○○號9樓之1 

(22)立約日期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27    日 

印鑑
章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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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 
者章 

連件序別 
（非連件 
者免填） 

共  件 第  件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字號      字第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土      地        登        記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縣 
台南市 

地政事務所 
□跨所申請 

資料管 
轄機關 

     縣 
台南市    地政事務所 

(2)原因發 
  生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 2月27日 

(3)申請登記事由（選擇打ˇ一項） (4)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 第一次登記 

□所有權移轉登記 □ 買賣  □ 贈與  □ 繼承  □ 分割繼承  □ 拍賣  □ 共有物分割  □ 

□ 抵押權登記 □ 設定  □ 法定  □  

□ 抵押權塗銷登記 □ 清償  □ 拋棄  □ 混同  □ 判決塗銷  □  

□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 權利價值變更   □ 權利內容等變更  □  

□ 標示變更登記 □ 分割  □ 合併  □ 地目變更  □  

註記登記  註記 

(5)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契約書  □ 登記清冊  □ 複丈結果通知書  □ 建物測量成果圖  □ 

(6) 
附繳 
證件 

1.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正副本各1份 4.公司（設立）變更登記正本或抄錄本1份 7.                      份 

2.土地所有權狀2份 5.身分證影本2份 8.                      份 

3.建物所有權狀1份 6.           份 9.                      份 

(7) 
委任 
關係 

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王○文 代理。   複代理。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
核對身分無誤，如有虛偽不實，本代理人(複代理人)
願負法律責任。  

(8) 
聯絡 
方式 

權利人電話  (02)2506**** 

義務人電話 (02)2773**** 

代理人聯絡電話  02-25073887 

(9)
備註 

本件信託權利價值 新台幣柒拾捌萬捌仟元整 

 
傳真電話  (02)25076874 

電子郵件信箱 ＊＊＊@ yahoo.com.tw 

不動產經紀業名稱及統一編號  

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二、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申請書、契約書  

代理人印 

1.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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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申 

請 

人 

(11)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2) 

姓  名 

或  

名  稱 

(13) 

出  生 

年月日 

(14) 

統一編
號 

(15)  住                             所 (16) 

簽章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受託人  
○○股份
有限公司 

○○○○ 台北 大安 大安 四維 ○ ○ 

代表人 吳○亮 

委託人  李○興 ○/○/○ Ａ○○○ 台南 北區 新勝 開元 2 ○ ○ 

受益人 李○明 ○/○/○ L○○○ 台南 北區 新勝 開元 2 ○ ○ 

代理人 王○文 ○/○/○. C○○○ 台中 北區 賴厝 20 北平一 13 ○ 

本案處理經
過情形︵ 

以下各欄 

申請人請勿
填寫 

︶ 

初     審 複     審 核    定 登  簿 校  簿 
書  狀 

列  印 
校  狀 

書  狀 

用  印 

地  價 

異  動 

通  知 

領  狀 

異  動 

通  知 

交  付 

發  狀 
歸  檔 

代理人
印  

印 

印鑑
章 

印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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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  

建築改良物 

下列  
土地  

建物 
經 

委託人  

受託人 

 
雙方同意變更，特 訂定 本契約： 
  

       
土 
地 
標 
示 

(1) 
坐 
落 

鄉鎮 
市區 

北屯  北屯  

建 
物 
標 
示 
 

（6）建       號 ○○○  ○○○ 

(7) 
門 
牌 

鄉鎮市區 北屯  北屯  

段 開元  開元  街    路 開元  開元  

小段 
巷 ○  ○  

號    樓 ○  ○  

 (2)地    號 ○○○ ○○○ 

(8) 
建物 
坐落 
 

段 開元 開元 

小  段 

地  號 ○○○  ○○○ 
（3）面 積 
   (平方公尺) 

276  136 (9) 
面 積 

   
（平方 
公尺） 

地面層  37.58  105.53  

（4）信託權利種類  所有權  所有權 
地下二層 44.78  114.38  

騎 樓  18.00  

(5)信託權利範圍  全部  全部  共計 82.36  273.91  

  
(10) 
附屬 
建物 

用    途 陽台  雨遮  

面    積 
(平方公尺) 

14.88  0.72  

      
(11)信託權利種類 所有權  所有權  

(12)信託權利範圍  全部  全部  

(13) 信託權利價值總金額    新台幣 柒拾捌萬捌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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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變更
之原
因及 

內容 

原    因 受益人及信託財產歸屬人變更登記 

內    容 

1.民國○年○月○日收件字第○○號信託登記。 

2.變更前：受益人及信託財產歸屬人：張○ 

  變更後：受益人及信託財產歸屬人：李○明 

訂 

立 

契 

約 

人 

(15) 

權利人
或 

義 務 人 

(16) 

姓名 
或 

名稱 

(17) 

權利範圍 

(18) 

出  生 

年月日 

(19) 

統一 

編號 

(20)住                                所 (21) 

蓋 章 

受託
持分 

委託
持分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受託人 

○○股
份有限
公司 

全部 
○○○
○ 

台
北 

大安 大安 四維 ○ 

代表人 吳○亮 

委託人 李○興 全部 
○/○/
○ 

Ａ
○○○ 

台
南 

北區 新勝 開元 2 ○ 

受益人 李○明 
○/○/
○ 

L○○○ 
台
南 

北區 新勝 開元 2 ○ 

(22)立約日期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27      日 

印 

印鑑
章 

印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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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 

者章 

連件序別 

（非連件 

者免填） 

共  件 第  件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字號      字第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土      地        登        記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縣 
新北市 

樹林地政事務所 
□跨所申請 

資料管 
轄機關 

    縣 
新北市  樹林地政事務所 

(2)原因發 
  生日 期 

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27日 

(3)申請登記事由（選擇打ˇ一項） (4)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 第一次登記 

所有權移轉登記 □ 買賣  □ 贈與  □ 繼承  □ 分割繼承  □ 拍賣  □ 共有物分割   塗銷信託  

□ 抵押權登記 □ 設定  □ 法定  □  

□ 抵押權塗銷登記 □ 清償  □ 拋棄  □ 混同  □ 判決塗銷  □  

□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 權利價值變更   □ 權利內容等變更  □  

□ 標示變更登記 □ 分割  □ 合併  □ 地目變更  □  

(5)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契約書  登記清冊  □ 複丈結果通知書  □ 建物測量成果圖  □ 

(6) 
附繳 
證件 

1.土地所有權狀  3 份 4.塗銷信託同意書        1    份  7. 份 

2.建物所有權狀    份 5.                        份 8.                    份 

3.身分證影本    1 份 6.                        份 9.                    份 

(7) 
委任 
關係 

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黃○○ 代理。    複代理。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核對身
分無誤，如有虛偽不實，本代理人(複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  

(8) 
聯絡 
方式 

權利人電話  (02)2506**** 

義務人電話 (02)2773**** 

代理人聯絡電話  02-25073887 

(9)
備註 本件信託權利價值 新台幣 230萬8808元整  

傳真電話  (02)25076874 

電子郵件信箱 ＊＊＊@ yahoo.com.tw 

不動產經紀業名稱及統一編號  

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代理人印 

三、信託塗銷登記  1.信託塗銷登記申請書  



不動產信託登記理論與實務-黃志偉 94 

(10) 

申 

請 

人 

(11)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2) 

姓  名 

或  

名  稱 

(13) 

出  生 

年月
日 

(14) 

統一編號 

(15)  住                             所 (16) 

簽  
章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受 託 人    

○○金庫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黃○○ 

○○○○ 

○○○○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號1、2、3樓、○號8樓 

代理人 
○○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部經理賴○○ 

委 託 人 洪 ○○ 
○/○/

○ 

N○○○○
○○○○○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15鄰二溪路○段○巷○弄○號 

代 理 人 黃 ○○ 
○/○/

○ 

H○○○○
○○○○○ 

台北市中山區○○○○○○○ 

本案
處理
經過
情形
︵ 

以下
各欄 

申請
人請
勿填
寫 

︶ 

初           審 複            審 
核           

定 
登  簿 校  簿 

書  狀 

列  印 
校  狀 

書  狀 

用  印 

地  價 

異  動 

通  知 

領  狀 

異  動 

通  知 

交  付 

發  狀 
歸  檔 

印 

印 

印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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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記      清      冊  申請人 ○○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黃○○ 

                                                                              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經理賴○○ 

                                                洪○○                         簽章 

(1) 

坐 

落 

鄉  鎮 

市  區 
三峽鎮 三峽鎮 三峽鎮 

段 民權 民權 民權 

小  段 

(2) 地    號 ○○○ ○○○-3 ○○○-4 

(3) 面    積 

(平方公尺) 
870.04 265.89 115.56 

(4) 權利範圍 1/10 1/10 1/10 

(5) 備    註 

印 

印 

印 

2.信託塗銷登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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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託塗銷同意書  

信託登記塗銷同意書 
委託人（即受益人）：  洪○○   與受託人：○○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 年 
○○月 ○○日經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登記之不動產信託契約（收件字號： ○○○ 
年樹資信字第○○號），經雙方同意終止信託並同意就座落於新北市三峽鎮民權段
○○○、○○○-3、○○○-4地號3筆土地，權利範圍：各1/10之信託財產塗銷信託
登記，特立本同意書為證。 
 
立同意書人 
 
委    託    人：洪○○ 
身分證統一編號：N○○○○○○○○○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15鄰二溪路○段○巷○弄○號 
 
受託人：○○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 
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經理賴○○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號1、2、3樓、○號8樓 
統一編號：2725○○○○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27   日 

印 

印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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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託 契 約 書     (自益)  
                            

                           受託人：○○○ 

立信託契約書人 

                           委託人：○○○  

茲因委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登記在受託人名下，同意訂立信託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ㄧ、信託標的： 

    (一)土地：台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為    
/    。 

    (二)建物：台北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建物所有權全部。  

二、信託目的：產權管理及處分、抵押權設定及變更、稅費繳納、登記移轉事宜。 

三、信託內容及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方法：  

    (一)受託人在信託期間內經委託人同意後出租信託財產。 

    (二)受託人得經受益人全體同意，出售信託財產或變更管理方式。 

    (三)受託人得經受益人、委託人同意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新台幣伍佰萬元以內之債權
予金融機構。 

    (四)受託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管理信託財產。 

    (五)受託人即使經委託人同意，仍不得將信託財產複信託於第三人。 

    (六)委託人得指定第三人代為處理受託人之信託事務。   

四、信託期間： 

    (一)委託人得隨時終止信託。 

    (二)信託契約期間，雙方議定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信託專簿─信託契約書(私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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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託相關人 
     (一)信託權利之歸屬人為(             )。 
     (二)信託之孳息受益人為(             )。 
     (三)信託監察人為(             )。 
六、管理與費用負擔約定： 
     (一)信託契約成立時，手續費為信託財產總價值之千分之三。 
     (二)信託財產每年所生之收益，委託人同意提撥百分之三收益於受託人作為管理信託財

產之報酬。 
     (三)信託監察人每年支薪新台幣參萬元，由信託孳息中優先償付。 
     (四)本契約應由委託人指定地政士申辦土地權利信託登記，其相關費用由委託人負擔。 
七、信託利益分配：本信託財產中每年因出租或其他管理方式所生之收益，扣除其所衍生之

稅賦及必要費用後，得將百分之二十收益先行分配並交付予孳息受益人。    
八、信託約定： 
     (一)委託人得不經受託人與受益人同意，隨時變更受託人。 
     (二)受託人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或負擔，有優先於無擔保債權清償之權。

其每月應繳納之利息及應攤還之本金，全數由受託人負擔。 
     (三)本信託財產依法所增加於受託人之稅費負擔，均應先以信託利益抵充，俾利保障受

託人之權益。 
     (四)申請信託登記所需之費用與負擔，均由受託人就信託利益中先行償付或抵充。  
九、信託財產交付報告： 
     (一)受託人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就前ㄧ年之信託利益分配予受益人，並向受益人及

信託監察人報告信託事務。 
     (二)受託人擬就收益轉投資時，應先行製作投資報告規劃書，知會受益人及信託監察人。 
     (三)受託人應於信託期間屆滿日前一個月內，向受益人作總結報告。   

四、信託專簿─信託契約書(私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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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事項： 
     (一)本契約未盡事宜，悉遵有關法令規定，以誠實信用原則處理。 
     (二)本契約涉訟時，當事人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三)本契約ㄧ式三份，由委託人、受託人、信託監察人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受   託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所： 
              電        話： 
 
              委   託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所： 
              電         話： 
 
              見   證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四、信託專簿─信託契約書(私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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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信
託
土
地
、
建
物
登
記
簿
謄
本
範
本
： 

1/

2 

範例供參考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全部) 
三重市永德段137 -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07年2月27日9時25分                                              頁次:1 
 
本謄本系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           股份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檢查號:103FG195678REG317CF41CD41E7818F22EDF80B3E53可至http://land.hinet.net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三重地政士事務所  主任○○○ 
重地電騰字第1956。號 
資料管轄機關: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 
登記日期:民國094年12月14日         登記原因:合併 
面積: ***11,423.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1月，土地公告現值***63,1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一棟 
其他登記事項:重測前:車路頭小段28地號 
             合併自:94-33、137-12、137-13、137、138-7、138-19、138、144-4、145  
             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4                        
登記日期:民國95年01月19日             登記原因:信託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95年01月13日 
   所有權人: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    址:台北市     路     號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權狀字號:095北重地字第0。。60號 
當期申報地價:102年01月***12,64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93年05月     ***36,253.7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相關他項權利登記次序:0004-000 
其他登記事項:信託財產，信託內容詳信託專部依○年○月○日收件○○字第○○號辦理 
             委託人:      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864     94 
**********************************  土地他項權利部  ********************************** 
(0001)登記次序:0004-000                權利種類: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094年            字號:重簡字第10  50號 
登記日期:民國094年06月28日         登記原因:設定 
   權利人: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  址:台北市      路     號 
債權額比例: 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新台幣1,140,000,000元正 
存續期間:自0094年06月24日至144年06月23日 
清償日期:依照各契約約定 
利息(率):依照各契約約定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契約約定 
違約金:依照各契約約定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        股份有限公司 
債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4 
設定權利範圍: 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        股份有限公司 
證明書字號:095北重字第0      8號 
共同擔保地號:永德段137-0003 137-0011 137-0016 
                    137-0018 137-0019 137-0020 
                             (續次頁) 

http://land.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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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信
託
土
地
、
建
物
登
記
簿
謄
本
範
本
： 

2/

2 

範例供參考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建號全部) 
三重市永德段067  -000建號 

列印時間:民國10年2月27日9時25分        頁次:1 
 
本謄本系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           股份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檢查號:103FG195678REG317CF41CD41E7818F22EDF80B3E53可至http://land.hinet.net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三重地政士事務所  主任○○○ 
重地電騰字第1956。號 
資料管轄機關: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    建物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095年01月03日         登記原因:第一次登記 
建物門牌:中正北路     巷45號 
建物坐落地號:永德段 137-0000 
主要用途:地下二層:停車空間兼防空避難室、地下一層:停車空間輪胎中心，第一層:一般零售餐飲業停車空間及儲藏室；第
二層:辦公室、社區圖書館及儲藏室，第三層:倉儲批發及儲藏室、第四層: 倉儲批發及儲藏室及辦公室、突一層:儲藏室及機
房、突二層:機房及冷卻水塔、突三層:水箱 
主要建材:鋼筋混泥土造 
層數:004層                                         總面積: *34,928.04平方公尺 
層次:一層                                         層次面積:**5,748.08平方公尺 
     二層                                              **3,957.48平方公尺 
     三層         **5,708.98平方公尺 
     四層              **5,708.98平方公尺 
     屋頂突出物   **1,002.84平方公尺 
     地下一層 **6,400.84平方公尺 
     地下二層 **6,400.84平方公尺 
建築完成日期:民國094年12月06日 
其他登記事項:使用執照字號:94重使字第5     號 
             工業區建物 
             停車位共計:316位 
*****************************    建物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3                        
登記日期:民國95年01月19日             登記原因:信託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95年01月13日 
   所有權人: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    址:台北市     路     號 
權利範圍:全部 
權狀字號:095北重建字第0    9號 
相關他項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項:信託財產，信託內容詳信託專部依○年○月○日收件○○字第○○號辦理 
             委託人:      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864     94 
******************************  建物他項權利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000                權利種類: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095年            字號:重登字第0    30號 
登記日期:民國095年01月04日         登記原因:設定 
   權利人: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  址:台北市      路     號 
債權額比例: 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新台幣1,140,000,000元正 
存續期間:自0094年06月24日至144年06月23日 
清償日期:依照各契約約定 
利息(率):依照各契約約定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契約約定 
違約金:依照各契約約定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        股份有限公司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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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 

敬請指教 

THE  END 


